娄底职业技术学院项目实施申报表
	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项目名称
	
	项目估算（万元）
	

	
	
	拟建时间
	

	项目建设
主要内容
	

	项目论证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组长签名：        日期：

	使用部门
负责人意见
	
	承办部门
负责人意见
	

	承办部门分管
校领导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财务部门负责人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财务部门分管
校领导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校长审批：



[bookmark: OLE_LINK2]说明：1、本表由项目承办部门填写，并办理签字手续。
2、原则上项目申报实施须有论证意见，不需要论证的简单项目由承办部门分管领导批准。
3、3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经校长批准，1万元以下采购由承办单位、主管校领导直接批准，500元以下由处长直接批准。
4、本表一式四份，交计划财务处报销账务时附后一份、审计处备查一份、1万元以上
[bookmark: _GoBack]须签合同的资产管理处存档一份、承办部门自存一份。

